搗  碎  糙  米  申  購  書

本人（公司）經營飼養家畜（牛    頭、豬     頭、羊    頭）、家禽（雞    隻、鴨    隻、鵝    隻），為供飼養之需要向貴處申購搗碎糙米         公噸，隨文檢附 eq \o(\s\up  9(畜  牧  場 登 記 證 書),\s\do  8(飼養家禽家畜隻數證明書))及相關證明文件，請同意照數撥售。本人願遵守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辦理稻米撥作飼料作業要點」有關規定使用，絕無異議，所申購之搗碎糙米應全部充作飼料，絕不變更用途或碾製白米、轉售、轉借、贈與。未報經貴區糧管處同意絕不篩選、轉讓、運往他地委託代工，倘有違反，除永久禁止申購外，願按該批核定撥售數量以申購日臺灣地區平均糙米價格計算價差繳付違約金，且經通知後一個月內繳清。

此   致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屬北區分署 

申 購 人：                                  簽名蓋章

身 分 證

統一編號：

住址：

電話：

飼養地點：（地段、地號、門牌號碼）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格式六
